
NO
行動計畫

項次代號
行動方案名稱 承辦學校 法令依據

1 鳳林國中

花蓮縣政府所屬各

級學校教育專業人

員獎勵標準表第一

項第一款

2 宜昌國小

花蓮縣政府所屬各

級學校教育專業人

員獎勵標準表第一

項第一款

3 美崙國中

花蓮縣政府所屬各

級學校教育專業人

員獎勵標準表第一

項第一款

計畫名稱： 113學年度精進計畫辦理『全縣性研習-縣內分區性』研習學校一覽表

輔3-3-03
輔導團員十二年國教課綱專業增

能-素養導向命題研習實施計畫

*請依據花蓮縣政府所屬各級學校教育專業人員獎勵標準表第一項第一款填寫建

議敘獎名單(附件二)資訊

1.請標明敘獎者姓名、職稱、任職學校。

2.敘獎人員可續他校師長。

3.獎勵事項得視參加人數（逾二百人以上）、活動期間（逾二週）酌增敘獎人

數。

4.同性質活動分不同梯次，以實際工作天數核獎（一日以六小計），不得每梯

次均辦理敘獎。

5.請各項計畫依實際辦理天數，填寫敘獎人數、姓名、職稱、承辦學校。

6.若同校辦理多項計畫，請分開填寫，一個計畫一張敘獎名單。


